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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指的是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而我这里所指，并非单体建筑而是“大文物”的概念，即历史
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整体的它们都应被视为“不可移动文物”。如今许多“大文物”，却成片地被新建的
水泥楼群或生造的仿古街区取代，面临着集体的消亡，形势非常险峻。

对“不可移动文物”，无论是希望保护的，还是反对保护的，都存在着认识误区，大致有以下六种。

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六种认识误区
把老房子单纯看成建筑

忽略了现在的房主人

把老房子单纯看成
一处建筑，而忽略了老房
子里的沉香，听不到那一
代又一代人留在屋子里
的声音，更完全没注意到
这老宅是始终有主人的，
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普通
人：教师、工人、工程师、
医生、商人、手艺人等。
人，尤其是房主人，才是

一处建筑的核心，而当屋
子和院落里沉淀着几代
人的感情时，它就被赋予
了神圣。

因此，保护——需要
修复的绝不单是木料与砖
瓦，而是召回散去了很久
的魂，是撮合一个家族在
这座建筑里的团圆，是帮
助他们重筑久违的宁静生

活。实现这一点，其实并
不难，关键是相关行政部
门能树立严格的法制观念
和调整自己与市民的关系
——恢复公仆的位置。同
时，也需要社会能从另一
个视角看待老宅，要知道
这里首先是一个家，一个
有着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和孩子的家。

忽略了现在的房主
人，却记住了曾经的主人
的名字，只因为后者是社
会精英，其曾经的居所现
在就被视为名人故居，作
为 某 座 城 市 的“ 文 化 资
本”。但问题是，很多名
人故居是其本人的私产，
而大部分后人却有家不
能回。

例如，坐落在北京东
堂子胡同 4-6 号的中国
卫生防疫先驱伍连德故
居，现仍被作为“公房”管
理着，而伍连德孙女屡次
写信要求回家却得不到
答复。上海的那些尚未
清退给名人家族的私家
花园，或者与伍宅一样成
为“七十二家房客”的居
住场所，或者在房客被安
置他处后作为“爱国主义
基地”等向游客开放，或
者被房管部门精心打扮

一 番 后 擅 自 卖 到 了 市
场上。

这样一方面挂牌来表
示对名人的尊重，一方面
却占着名人家族的东西不
予归还甚至转手渔利，这
不能叫“尊重”。在这里，
我所说的还只限于现存的
名人故居，更不用提那些
近年丧身在推土机下的老
宅——对社会，失去的是
城市的记忆和文化的遗
产，而对名人本身，无论其
与居所的关系是拥有产权
还是客居，这种灭绝踪迹
的做法，也谈不上是对名
人的“尊重”。

偶尔，我也能看到正
确对待名人故居及名人
家族的态度，如北京西四
北三条的程砚秋故居，仍
为程家私产并由程家人
居住着，同时墙外挂着牌
子 ，向 路 人 显 示 它 的 存

在；如南京边营街的王伯
沆故居，虽仍属于王伯沆
教授后人私产，但自愿向
社会开放，也无可指摘。

在法国巴黎，也有众
多名人故居，但其中极少
对外开放，一般都是政府
在墙外挂一个牌子，显示
某某在某一个年代在此
居住过。这已足以令巴
黎人自豪和令游客满足
了。名人故居，重要的在
于它的留存。名人家族
也是正常的公民，拥有作
为公民而应该享受的权
利 ，包 括 财 产 权 和 隐
私权。

因 此 ，无 论 是 被 拆
毁、被占有，还是地方政
府越俎代庖把仍在法律
上属于私人的名人故居

（被长期代管和经租的）
擅自开辟为纪念馆等，都
不可取。

把历史街区视为“沙漠”

把历史文化街区的
土地贬为称斤论两并且
是无主的地皮，而无视地
面上整体的文物价值、历
史价值、业主的财产权利
和人们对故乡的情感，动
辄以其地理位置“寸土寸
金”来评论，进而“谅解”
在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开
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
的大势所趋。

根据这种认识，似乎
世间的一切都应以钞票和
权势衡量，不再有其他的
价值，更不用去尊重任何

法定的个体权利。举牌、
敲锤，一条条已经剃光或
计划剃光的古街巷，就这
样被交易了。一方面，那
么多人在惋惜被拆毁的老
建筑，另一方面又有很少
人对这一宗宗土地交易质
疑，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交易发生
的那一刻，交易双方已经
是 把 历 史 街 区 视 为“ 沙
漠”了，而如果在交易之
后的若干年内这里还未
变成“沙漠”，就会被列在

“闲置土地”的名单上。

为 此 ，受 到 警 告 的 开 发
商，必须要尽快纠正“错
误”，即尽快完成新一轮
的拆与建。

“闲置”两字真是道出
了深层次的奥妙，在一些
被列入“闲置地”的地方，
我走近时明明看到了人与
建筑依然存在、一缕缕的
炊烟和孩子们的欢笑声、
房主人手中的产权本和上
千年的文化沉淀，而这一
切都被视为不存在或不重
要，一切都随时可能被一
笔抹去。

需要修复的绝不单是木料与砖瓦，而是召回散
去了很久的魂。

名人家族也是正常的公民，拥有作为公民而应
该享受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和隐私权。

在交易发生的那一刻，交易双方已经是把历史
街区视为“沙漠”了。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
什么叫历史文化街区？首先是普通民众的生活

之所，先有了人，才出现了房子。

认为历史和文化可以
拍脑袋在一时间“打造”出
来，而不知这是数千百年的
积淀而成。于是，可以见到
很多城市在制定拆除古街
区后的种种再造计划：“打
造”文化产业区、艺术休闲
区、养生餐饮区等，如此便
扼杀了原本自然形成的充
满古朴情调的生活场所，扼
杀了千姿百态的人性，切断
了历史的文脉，消灭了城市

记忆，更毁灭了原住民深爱
的故乡，使他们成为永远浪
迹天涯的孤儿。而如此“打
造”出来的区域，又无一不
是令人生厌的仿古影视城。

什 么 叫 历 史 文 化 街
区？这里首先是普通民众
的生活之所，先有了人，才
出现了房子。国外的历史
城市或历史街区也供游客
参观，但都一律有居民在
里面正常生活，游客只是

附带的，轻轻走过而已，谁
也不会为这些游客的观光
专门制造出一个个空壳仿
古建筑博物馆，谁也不会
为方便游客的停驶车辆而
推倒一座座古迹。同时，
在如此“去真造伪”之后，
那些慕古城镇之名远道而
来的游客，一旦发现自己
竟误入了一座“影视城”，
也会感到受骗，再也不会
回来。

以沾洋气为荣
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不光

是某一个单体建筑。

认为保护古宅与改善
居民生活条件有矛盾。这
里出现的是多层次的误解，
源于缺乏对每一处古宅的
历史梳理。

谁是它合法的主人？
哪一年在政府机关登记
的？现在的居民哪一些与
产 权 有 关 系 ，哪 一 些 没
有？无产权的居民分别是
在哪种背景下进驻古宅
的，现在到底该借助哪一
笔资金改善生活？宅院中
的哪些建筑属于违章建
筑，哪些是正式房屋？

对前者，如在北京，人
们其实已经有部分现成的
证据，即 1949 年至 1952 年
的房地产登记公告，它们
曾公布在当年的《人民日

报》和《新民报》日刊上，现
在还可在网上查询。

对后者，则是两个版
本的院落产权蓝图。第一
个显示的均是规规矩矩原
汁原味的四合院，第二个
显示的是塞满违章建筑的

“大杂院”，自“文革”开始
陆续野长在老宅院落里的

“黑屋”，居然在上世纪 80
年代被正式画了进去，更
于近期试图以“尊重土地
现状使用情况”的荒诞理
由把它们确定下来。实际
上，正是这第二个无任何
法律依据和规划许可的蓝
图，在阻碍四合院的保护
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并人
为地制造出了两者之间的
矛盾。

为走出此困境，首先
就应废除第二个蓝图，其
次是依照法定权利各就各
位：房管局是“房屋管理
局”而非“房屋所有局”，应
恢复本来的职能；没有享
受过房改的无房户，主要
为未清退私房里和上述

“黑屋”里的外来住户，应
按照房改文件享受雇佣单
位或国家财政提供的住
房，如依照相关文件承诺
的面积，条件似乎胜于“拆
迁补偿”；多年流离失所的
合法业主回归家园，并依
第一个蓝图恢复家园。

如此运作，结果是所
有人的生活都改善了，原
生态的古街巷也保住了，
最后是皆大欢喜。

保护古宅与改善民生有矛盾

基于有些人头脑中深深
的民族自卑感，看不起自己
国家的文化，以沾洋气为荣，
把建设国际大都市或国际小
都市捧为业绩，满马路上都
是贴着洋标签的水泥森林，
恨不得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又最好看不到自己的祖国。

这种自卑感和低声下
气，时时侵蚀着年轻人的心
灵。由此形成的恶果是，人
们再也看不到自己城市的
文化符号，再也闻不到熟悉
的味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
邻居，再也听不到家乡的语
言。革命式的“城市换新
颜”后，人们忽然间感觉置身

于异乡，被抛进了瞎子阿炳
的“二泉映月”的那种悲怆。
一位宁波的网友写道：我生
在宁波，本来也想死在宁波，
但它却在我之前先死去了。

以上种种道理，其实
早已写在《中国文物古迹
保护准则》里了：“本准则
适用的对象通称为文物古
迹。它是人类在历史上创
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
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
存，包括地面与地下的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
史迹及纪念建筑、由国家
公布应予保护的历史文化

街区（村镇），以及其中原
有的附属文物。”

这里表达得很清楚：
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是不可
移动的文物古迹，不光是
某一个单体建筑。

□华新民（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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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定权利各就各位，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都
改善了，原生态的古街巷也保住了，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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